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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境外發行優先股獲中國證監會核准的公告

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2015年12月3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
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《關於核准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發行優先股的批
覆》（證監許可[2015] 2803號），核准本行在境外發行不超過2億股優先股，每股面
值人民幣100元，完成發行後的優先股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。此外，中國證監會亦
核准本行境外發行的優先股在觸發事件發生時強制轉換為普通股，轉換後的普通
股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。

本行董事會將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、中國證監會等監管機構有關批覆的要求
及本行股東大會授權辦理本次境外優先股發行相關事宜。

特此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王祖繼
副董事長、執行董事及行長

2015年12月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王洪章先生、王祖繼先生、龐秀生先生和章更
生先生，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李軍先生、陳遠玲女士、郝愛群女士、徐鐵先生、
郭衍鵬先生和董軾先生，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龍先生、伊琳‧若詩女士、
鍾瑞明先生、維姆‧科克先生、莫里‧洪恩先生和梁高美懿女士。


